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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 
一、保險（insurance）為風險管理的一種工具，以保險契約來移轉風險，是傳統上最為人熟悉的風

險管理方式，但並非所有的風險都能使用保險來進行風險管理，請試述理想可保風險之特性。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理想可保風險之要件，為保險學基本考題，考生宜從技術面(即保險人立場)及經濟面(即要

保人立場)切入回答。102高考及106普考均曾考過。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6-1、6-3。 

答： 
風險須具備一定條件，始能成為可保風險，非所有風險皆可投保。理想之可保風險，宜分就保險人及要保人立

場論之：保險人部分主係風險測定及其風險管理方法在技術上所遭遇之困難，即技術之限制或所需具備之技術

條件；要保人部分主係投保時，除對保險有需求外，尚須考量經濟條件，即經濟上之限制。 

(一)技術面：

1.大數法則：保險必須要有相當數量與類同品質之風險單位，以符合大數法則之要求。

2.風險分散：在一風險群體中，大部分保險標的如同時遭受損失或遭遇同一風險事故，損失將非常嚴重，

將無法發揮保險應有之效果。

3.出於偶然：風險必須具有不確定性，否則將無所謂保險上的風險，且損失係出於偶然而非故意之風險。

例如：道德風險因素的存在，使保險經營技術上更感困難。

4.明確測定：為使損失易於認定並能測定，損失發生之標的、時間、地點及其大小，必須具有相當之明確

性。

(二)經濟面：

1.較大額損失：風險事故發生須致較大損失金額，要保人才有投保必要，因小額損失而投保並不符合經濟

效益。

2.較低損失機率：要保人不應購買風險事故發生機率過高之保險，因為發生機率越確定，所需保險費將越

接近保險金額，對要保人而言，將失去投保意義。

3.合理負擔：保險費包括純保險費及各種業務費用，保費之負擔需符合要保人經濟利益之考量，否則要保

人將會考慮選擇其他風險管理方法。

二、衡量保險產業在一個國家經濟內的重要性有幾項重要指標，例如保險密度（insurance 

density）、保險滲透度（insurance penetration）、保險普及率（ratio of prevalence）以

及投保率（ratio of having insurance coverage）等，而損失率（loss ratio）是衡量產險

經營業務績效的重要指標，請說明這些指標的定義並試述其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是考保險學的相關專有名詞，涉及評估保險市場發展的指標或保險費率的計算等。109普

考曾考過類似題目。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3-13、9-8及A-24。 

答： 
本題所涉之5項重要指標，說明如下： 

(一)投保率保險契約數全國人口數；意謂平均每人所持有之保險契約數。代表該國保險業發展的程度，及

國人對保險意識的強度。 

(二)普及率保險金額國民所得；意謂每一元國民所得所獲之保額保障。

(三)保險密度保費收入全國人口數；意謂每人平均(每年)保費支出。代表保險業在該國的發展程度，以及國

民對於保險的重視程度。

(四)保險滲透度保費收入 國內生產毛額；意謂每一元國內生產毛額中源自保費之比例，代表該國保險業對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經濟的貢獻度及重要程度。 

(五)損失比率 

1.實際損失比率：實際損失率又謂實際賠款率，指在一定期間內，理賠金額與滿期保費之百分比。保險人

因彼此之業務重點、核保標準、理賠標準等不盡相同，實際損失率亦互不相同，代表彼此經營績效不

同。實際損失比率得評估核保績效、決定再保條件及自留額額度，亦為保險理賠之控管指標。 

2.預期損失比率：在保險費率結構中，純保費占總保費之比例。預期損失比率為保險費率之核心，用以評

估費率調整之基礎，亦為責任準備金之計提基礎。 

 

三、因應疫情發展與傳染病蔓延風險，國內多家保險公司推出防疫保單。請問在疫情期間，民眾投

保防疫保單數量密集暴增的現象，是逆選擇或者道德風險？請試述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差異，

以及保險公司已發展出的因應對策。（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以防疫保單為例，帶出逆選擇及道德風險之比較等問題。110政大、110代理人皆曾出題。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1-6、8-38至8-43、9-5及9-43 

 

答： 
(一)逆選擇主係因保險人保險費率計算未符精算公平原則所致；道德風險主係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誠實或不

正直行為所致，二者成因雖不同，但均致保險事故發生機率提高、保險人因此須付出超乎預期之保險給

付。 

1.逆選擇係指保險制度之運作未遵循精算公平原則，即未依參與者之風險程度適當分類收取保費，致高於

平均風險之參與者留在保險庫，因其保費低於預期損失，使得低風險群之參與者將不願長期補貼高風險

群而退出保險庫，致最後留在保險庫中之參與者，多為所繳保費低於預期損失之高風險群，此種高風險

群以平均保費獲得保險之現象，稱為「逆選擇」。逆選擇之存在，可能造成保險人收取之保費無法支應

損失賠償，而致保險人破產。 

2.道德風險（或謂道德風險因素）係因個人不誠實或不正直之行為或企圖，故意促使風險事故發生，引起

損失。如保險人無法舉證成立，仍須針對保戶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二)逆選擇及道德風險均可能致防疫保單投保數量暴增，但防疫保單數量暴增非僅係此二成因所致，亦有可能

係國民意識到染疫機率不低、預期可能之經濟損失，基於風險管理考量而投保。 

(三)保險公司可採自負額、免責額、共同保險條款、免賠期間、免責期間、給付金額限制等措施，藉由要保人

亦須承擔一部分之風險責任，達降低逆選擇或道德風險所致保險人給付金額增加之不當利益。另，保險人

亦可透過事前核保作業之落實，充分掌握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相關資訊，降低道德風險或逆選擇發生之機

率。 

 

四、請說明訂立保險契約時，必須以保險利益（insurable interest）的存在為前提之原因，並請

說明產壽險對於保險利益的存在時間有何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保險利益原則之基本要義，為保險學基本考題，與107高考考題(頁8-4)幾近相同。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8-3至8-5、8-7。 

 

答： 
(一)訂立保險契約須以保險利益存在為前提之原因，說明如次： 

1.測定損失補償最高限度：保險利益為測定保險人對標的損失所能補償之最高額度。損失補償型之保險契

約多要求保險事故發生時，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俾依此測定賠償金額之多寡；反觀定額保險契約，並

不要求損失發生時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因損失嚴重情形與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多寡並無關聯。 

2.避免賭博行為之發生：保險與賭博最大區別，在於保險契約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而賭博可以任何標的

為對象。若保險契約不以保險利益存在為原則，其與賭博無異。 

3.降低道德風險因素：若保險契約不以保險利益之存在為必要，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為任何無利害關係

之標的投保，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達詐領保險金目的。 

(二)產、壽險保險利益存在時間之差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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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險之保險利益不限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存在，但保險事故發生時須存在；人壽保險之保險利益於保險

契約訂立時須存在，但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存在則要非所問。該二等險種保險利益存在時間之差異，

主係因 

1.財產保險為損失補償契約，訂約時有保險利益，並不保證損失發生時保險利益之存在，若於保險事故發

生時保險利益已不存在，保險人無損失賠償可言；契約訂定時保險利益不存在或其已存在但歸屬何人不

確定，但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已存在並有歸屬，則其所歸屬之人即有實際之損失，保險人即應依

損害填補原則決定給付金額之多寡。 

2.人壽保險為定額保險契約，保險人之給付金額於訂約時已載明於保險契約，換言之，保險標的之損失情

形與保險人給付金額間無任何關連，故不要求損失發生時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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